附件

兖州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

	项  目
	内容
	标             准

	基本服务项目
	读书
看报
	免费
借阅
	1.公共图书馆（室）、文化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（文化中心）、社区、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（文化大院）、农家书屋等配备图书、报刊和电子书刊，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。
2.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建立三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，整合公共图书馆、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、农家书屋藏书资源。
3.县级（公共图书馆、乡镇综合文化站、农家书屋）人均藏书量不少于1.8册（件）。
4.公共图书馆年开展流动图书服务不少于12次。
5.在城市和镇车站、集贸市场、商场、广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阅报屏，上架和传输以党报、“三农”、科普、文化生活、健康文摘类报纸等方面的信息服务，每天更新不少于2类。

	
	广播
影视
	收听
广播
	6.通过无线模拟提供不少于6套广播节目，通过有线数字音频提供不少于15套节目。

	
	
	收看
电视
	7.全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基本建成，提供不少于16套无线数字电视节目。

	
	
	观赏
电影
	8.为每村每月免费放映1场数字电影，其中新片（院线上映不超过两年）比例不少于1/3。
9.每学期为中小学生免费放映2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。
10.公共图书馆依托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每月为进馆读者放映2场以上电影。

	
	文体
活动
	免费参加文体活动
	11.文化馆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100次。
12.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（文化中心）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30次，村（社区）有1-2个常年坚持开展、群众喜闻乐见、在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大的品牌文化活动，年开展综合性文体活动或特色文化服务不少于12次。
13.公共文化机构免费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。

	
	文化
鉴赏
	公益
演出
	14.免费送地方戏曲等文艺演出，实施“一村一年一场戏”计划。

	
	
	公益
展览
	15.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、非遗展示馆常年设有1项以上基本陈列，每年举办公益性专题展览不少于4次。
16.公共图书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展览展示不少于10次，文化馆每年不少于12次。

	基本服务项目
	公众
教育
	公益
培训
	17.文化馆举办公益性艺术培训每年不少于80次，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（文化中心）不少于20次。

	
	
	公益
讲座
	18.公共图书馆每年举办公益性讲座不少于30次。

	
	
	公共教育活动
	19.公共博物馆、美术馆举办公益性公共教育活动（如培训、讲座、辅导等）每年分别不少于6次。

	
	
	传承
弘扬
优秀
传统
文化
	20.推进完善“图书馆+书院”模式，公共图书馆建成符合标准的尼山书院，具备经典诵读、国学普及、礼乐教化、道德实践、情趣培养等功能。城乡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立儒学讲堂。
21.建立完善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体系。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依托文化阵地设立介绍当地历史文化沿革、风土人情、历史人物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展示。

	
	数字
服务
	提升
功能
	22.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，镇（街道）和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，免费提供上网服务。
23.依托公共文化机构建有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、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，建立群众需求反馈机制，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。

	
	免费
开放
	文化
设施
	24.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（站）、纪念馆、美术馆、非遗展示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，错时开放时间不低于开放时间的1/3。

	
	
	体育
设施
	25.区级公共体育场应免费、低收费向社会开放，免费提供公园、绿地、广场等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。

	
	
	其他
设施
	26.工人文化宫、青少年宫、中小学校课外活动基地等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。

	
	特殊群体服务
	阅读
服务
	27.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配备盲文书籍，开展盲人阅读服务。

	
	
	文体
活动
	28.各级文化馆、体育场馆每年组织开展针对残障人士、未成年人、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文化活动。

	
	
	参观
	29.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现役军人、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，文化遗产日全民免费参观。

	硬件设施
	文化
设施
	30.区级图书馆、文化馆达到国家一级。
31. 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（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）达到国家三级。社区、行政村建有符合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（文化大院）和农村（社区）文化广场，面积分别不低于200平方米、500平方米。文化大院（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）基本功能包括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技普及、普法教育、体育健身等，农村（社区）文化广场具备文艺表演、体育健身、休闲娱乐功能，配有必要的配套设施设备。

	
	广电
设施
	32.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建设每年维护费用应纳入公共服务预算。

	
	体育
设施
	33.区级设立公共体育场；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配置群众体育活动器材设备，或纳入基层综合文化设施整合设置。

	
	流动
设施
	34.区级配备用于图书借阅、文艺演出、公益展览、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。

	
	辅助
设施
	35.各级公共文化设施为残障人士配备无障碍设施，配备安全检查设备。

	经费
人员
	经  费
	36.区政府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，落实保障当地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所需资金。
37.区政府安排资金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面向企业、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。

	
	人  员
	38.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按照职能职责、国家有关要求和当地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数量配齐工作人员。
39.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（文化中心）配备有编制人员1-2人；社区、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（文化大院）设有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文化岗位。
40.区文化馆馆办群众业余团队不少于3个，社区、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所属群众业余团队不少于1个，每支队伍每年开展活动12次以上。
41.区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，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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